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夏建材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

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

第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宁夏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我们作为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

事，本着实事求是、认真负责的态度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经审慎

分析，在事前知晓并认真审阅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

议案后对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建信息”）并向包括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材

集团”）在内的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，同

时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山股份”）以现金增资

方式取得公司下属水泥等相关业务子公司控股权及公司持有的水泥

等相关业务涉及的商标等资产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的相关事项

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鉴于本次交易相关文件中以2022年12月31日为审计基准日

的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

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

准则第 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

为保证本次交易事项顺利推进，公司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以2023年4月30日为基准日为本次交易事项分别出具了《中

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（大华审字[2023]0020261号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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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模拟财务报表审计报告》（大华审字

[2023]0017685号）、《宁夏嘉华固井材料有限公司2021年度、2022

年度及2023年1-4月审计报告》（大华审字[2023] 0017687号）、《宁

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》（大华核字

[2023]0014226）。公司前述加期审计安排体现了本次交易的公允性

和合理性，有利于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二、另为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验证相关资产评估价值是

否发生不利变化，公司聘请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3

年4月30日为基准日对相关资产进行了加期评估，并出具《宁夏建材

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股东

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卓信大华评报字(2023)第8583号）、

《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所涉及的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

评估报告》（卓信大华评报字(2023)第1117号），根据上述加期评估

结果，相关资产评估值未发生减值。 

三、上述加期审计、评估安排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其他有

关法律、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公

司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

司监管指引第9号——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》

以及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——上市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编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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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中建材信息技术股份有

限公司及重大资产出售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重组报告书（草案）

（修订稿）》及其摘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。 

四、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构成公司

关联交易。本次交易加期的有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征得独立

董事的事前认可。本次交易加期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

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已依法回避，亦未委托

其他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。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及表决程

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综上，我们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，符合公司和全体

股东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相关事项符合适用法律

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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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宁夏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

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字页） 

 

 

独立董事（签字）： 

姓名 签字 

张文君  

黄爱学  

陈世宁  

签署日期 2023年8月3日 

 


